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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为例

张亚宁

　 　 内容提要:不同于对欧盟的主流认识ꎬ欧盟各个政策领域中背离正式规则的政治实

践无处不在ꎮ 就欧盟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机制而言ꎬ特定政治风险与正式规则的组合会形

成非正式治理的变革窗口ꎬ而特定的认知框架则会促进或限制非正式治理的发生ꎮ 本文

主要提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种类别的非正式治理ꎬ然后将现有文献中众多的非正式治

理模式按照不同的非正式治理类别和政策阶段做出完整的类型划分ꎮ 最后ꎬ本文认为在

欧盟难民政策实现共同体化以后ꎬ只有部分国家面临难民风险ꎬ加上难民问题的安全化

认知导致难民政策一直由去中心化的非正式治理主导ꎻ但是近期由于难民问题发展成为

席卷整个欧洲的危机以及欧洲民众对难民问题认知框架的改变ꎬ难民政策的非正式治理

受到了限制ꎮ 因此ꎬ对难民政策的考量还将放到非正式治理和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中以

及一体化发展程度等宏观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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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决策研究和新制度主义的发展为背景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欧盟研究出现

了所谓的“治理转向”(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ｕｒｎ)ꎮ 基于现有文献对“治理转向”的讨论ꎬ本文重

点关注欧盟的非正式治理这一概念ꎮ 除了包含治理的基本特点ꎬ非正式治理更加强调

欧盟日常化运作过程中脱离正式规定、打破政治均衡的特殊政治实践ꎮ

实际上ꎬ非正式治理在今天的欧盟政治实践中越来越普遍ꎬ基本覆盖欧盟所有的

政策领域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欧盟理事会①通过难民强制分配决议ꎬ打破了欧盟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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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在难民问题上的非正式治理模式ꎬ在媒体和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关注ꎮ 这一事件告

诉我们ꎬ欧盟决策研究不能仅仅关注欧盟法律框架体系下的职能分配以及决策程序ꎬ

更要考虑日常政治实践中偏离甚至背离法律文本的非正式治理形态ꎮ 这对于理解不

同领域的欧盟政策变迁乃至未来欧盟一体化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在下文中ꎬ笔者首先基于现有文献对非正式治理的概念、产生原因及类型进行一

个简单的梳理和介绍ꎮ 其次ꎬ笔者提出一个非正式治理产生的新机制ꎬ认为成员国面

临的政治风险与正式规则的不同组合产生了对于不同类型非正式治理的需求ꎬ而一定

时期内认知框架则会对非正式治理产生促进或是限制的作用ꎮ 再次ꎬ基于对欧盟难民

政策的分析ꎬ笔者认为虽然在«阿姆斯特丹条约»之后ꎬ欧洲的难民政策经历了快速的

共同体化(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过程ꎬ但是由于成员国面临的不对称的难民风险以及

对于难民问题的安全化认知ꎬ欧盟在难民政策上形成了去中心化的非正式治理模式ꎮ

近期随着难民风险向各个成员国扩散ꎬ以及欧盟民众对难民认知的快速转变ꎬ限制了

欧盟难民政策非正式治理的发展ꎬ并使难民政策最终重回欧盟正式规则的轨道ꎮ

一　 欧盟研究中的非正式治理

(一)非正式治理的概念和模式

现有文献对欧盟的治理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ꎬ但对于“治理”这一核心概念却

并没有形成共识ꎮ 乔恩皮埃尔(Ｊ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认为治理是公私行为体共同对社会关系

与冲突进行管理和制规的活动ꎬ它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状态ꎻ而与之相反ꎬ政府管制

强调等级化的决策模式以及公共行为体的中心性ꎮ① 艾德丽安艾赫蒂(Ａｄｒｉｅｎｎｅ

Ｈéｒｉｔｉｅｒ )认为: 首先ꎬ治理不是一种以公权力机构为中心的命令与控制、等级化或中

心化的关系ꎻ其次ꎬ治理也不是局限于私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与管理ꎮ② 从这个角度来

说治理更像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管理形态ꎮ

鉴于治理概念的泛化ꎬ甚至有学者认为欧盟治理不能称为一种理论ꎬ而应该是一

种基于共同特点的概念与实践的集合ꎮ③ 本文认为治理首先不同于自上而下的指令

管理ꎬ而是呈现为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结构ꎮ 这一结构在纵向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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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超国家、国家、跨区域、区域的多层治理结构(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ꎻ其次ꎬ治理不仅

仅完全以公行为体①为中心ꎬ在横向上可以理解为包含公行为体、准自治机构(ｑｕａｓ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和私行为体的网络治理模式(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ꎻ最后ꎬ从执行

的角度看ꎬ治理不完全依靠成文法令和制裁ꎬ而是通过软法、协调甚至社会化的方式寻

求妥协或共同立场ꎮ

基于学者对欧盟治理概念的讨论ꎬ本文提出了欧盟的非正式治理概念ꎮ 这一概念

不仅涵盖了治理的核心要素ꎬ又具有以下特点:(１)偏离正式成文规定的治理过程ꎮ

有学者指出非正式治理主要指社会共享的、非成文的、通过非官方渠道产生和执行的

规范ꎮ② 例如在«里斯本条约»中ꎬ关于共同竞争政策(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的决

策要通过欧盟理事会多数投票的方式进行ꎬ但是实际的非正式治理过程中理事会往往

通过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而非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ꎻ(２)缺少成文规定的情况下ꎬ打破政

治均衡(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的治理过程ꎮ③ 从这个角度说在没有成文规定前提下的

非正式治理类似于艾赫蒂提出的新治理模式(ｎｅｗ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④二者均强调

在缺乏明确规定的领域采取创新运作方式ꎮ

现有对非正式治理的研究往往按照不同的具体模式进行划分ꎮ 其中既包含理论

化程度较高的多层治理(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网络治理(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也包

括一些理论化程度较低的政治实践ꎬ例如互认(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和开放式协调(ｏｐｅ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等等ꎮ 例如ꎬ随着决策的专业化与复杂化ꎬ非政府行为体越来

越多的参与其中ꎻ同时ꎬ决策行为体在纵向权力层次上向次国家、区域扩展ꎮ 基于这些

特点ꎬ盖瑞马克思(Ｇａｒｙ Ｍａｒｋｓ)提出了多层治理理论来解释欧盟聚合基金( ｔｈｅ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Ｆｕｎｄ)的决策与使用过程ꎮ⑤

(二)非正式治理的产生原因

现有文献对于非正式治理产生原因的解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解释主要从决策

环境以及欧盟制度设计的独特性等方面进行分析ꎬ但这些文献大多是不同因素的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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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系统性分析ꎻ第二类解释则克服了第一类解释的缺点并试图通过理论框架对非正

式治理进行因果分析ꎮ

在第一类解释中ꎬ学者首先强调时代发展、政府与社会关系变迁等宏观背景因素ꎮ

例如ꎬ罗德(Ｒｈｏｄｅｓ)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力量的发展ꎬ政策问题的专业性与复

杂性不断提升ꎬ相应的政府管理能力却在下降ꎮ 这些因素客观上要求多元行为体参与

决策ꎬ并要求政府采用更具灵活性的执行方式ꎮ① 其次ꎬ欧盟的制度设计促使非正式

治理的产生ꎮ 由于缺乏最高权威ꎬ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等级制的关

系脉络ꎻ相反ꎬ在不同政策领域ꎬ欧盟与成员国的权限分配犬牙交错ꎬ这直接导致欧盟

的日常政治实践异常复杂ꎬ为非正式治理的出现创造了大量空间ꎮ② 另外一些学者则

认为政治实践与正式规则之间的鸿沟才是非正式治理产生的真正原因ꎮ 由于正式规

则是不完备的ꎬ但是由于行为体缺乏改变正式规则的能力或者改变正式规则的成本过

高ꎬ因此诉诸非正式治理这一次优选择ꎮ③

在第二类解释中ꎬ学者一方面尝试提出统一的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机制ꎻ另一方面ꎬ

尝试用统一的框架整合不同的非正式治理模式ꎮ 例如ꎬ玛瑞克克莱恩(Ｍａｒｅｉｋｅ

Ｋｌｅｉｎｅ)提出了对欧盟非正式治理的系统化理论ꎮ 她认为非正式治理产生的主要原因

是成员国可能面临的因执行共同体政策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ꎮ

为了提升决策的灵活性ꎬ非正式治理模式应运而生ꎮ 按照这一理论框架ꎬ她依次提出

了在提案、决策和执行的不同阶段的非正式治理形式ꎬ并对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

进行实证研究ꎮ 坦妮亚博泽尔(Ｔａｎｊａ Ａ. Ｂöｒｚｅｌ)认为欧盟治理很难用单一的正式规

则来解释ꎬ更多地体现为不同模式的混合ꎮ 她认为现阶段的主要治理模式是等级化阴

影下的政策协商与竞争(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ꎮ④

(三)对既有研究的评价

现有对于非正式治理的研究均认为其具有去中心化、多行为体参与和非强制等核

心特点ꎻ同时多种多样的非正式治理模式背后都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ꎬ经济社会管理

对于专业知识高要求与政府传统管理办法的能力差距ꎮ 但是本文认为非正式治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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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

首先ꎬ在欧盟研究整体向决策研究转型的大背景下ꎬ现有的非正式治理研究过多

强调不同政策领域、不同治理模式的特殊性而在宏观层面的抽象概括不足ꎬ导致非正

式治理缺乏宏观的研究纲领ꎬ理论程度不高ꎬ难以与其他欧盟研究理论进行平等对话ꎮ

因此ꎬ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借鉴制度主义尤其是制度变迁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的相关成果ꎬ从发生机制的角度理解非正式治理产生的原因ꎬ并在宏观理论的

指导下对不同非正式治理模式进行差异化分析ꎮ

其次ꎬ现有的非正式治理的研究缺乏比较的视角ꎮ 只有通过对不同非正式治理模

式的比较ꎬ才能区分特定非正式治理背后的普遍性因素和特殊性因素ꎮ 例如ꎬ现有对

于网络化治理和多层治理的研究很少涉及二者的比较ꎬ对于何种政策环境、何种政策

阶段会产生该种非正式治理模式ꎬ学界缺乏深入理解ꎮ 因此通过不同治理模式的比

较ꎬ一方面可以基于普遍性抽象因素看出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机制ꎻ另一方面ꎬ通过特殊

性因素判断在不同政策领域或不同政策阶段可能出现的非正式治理模式ꎬ加深对不同

政策领域决策性质的理解ꎮ

再次ꎬ现有的非正式治理的研究鲜有区分其在不同政策阶段中的不同表现ꎮ 有学

者指出对不同非正式治理模式的研究至少应该区分出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这两个阶

段ꎮ① 但是在实践中ꎬ同一政策领域在议程设置、决策、执行和强制执行的不同阶段都

可能出现不同的非正式治理模式ꎮ

最后ꎬ对于非正式治理模式与正式规则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ꎮ 汉姆克和列维

茨基(Ｈｅｌｍｋｅ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ｔｓｋｙ)将非正式治理与正式规则的关系分为补充性的、并行的、

竞争性的和替代性的ꎮ 非正式治理的变化取决于正式规则、社会文化价值ꎬ以及行为

体之间的权力配置的变化ꎮ② 但是非正式治理是否最终可以通过法律、契约修改转变

为正式规则等这些问题ꎬ学界还没有系统性回答ꎮ

二 非正式治理的发生与类型———一个新研究框架

(一)非正式治理的发生逻辑

基于现有的欧盟非正式治理的研究ꎬ本文提出了一个跨政策领域的、统一的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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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治理发生机制ꎮ 笔者认为ꎬ政治风险是非正式治理产生的重要因素ꎬ这一风险会改

变正式规则订立时的政治平衡ꎬ从而产生治理变革窗口ꎮ 而现有的正式规则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方向ꎬ即是中心化的还是去中心化的ꎮ 认知框架作为认

识、解读政治风险的系统一旦发生变化则会成为治理变革的催化剂ꎬ促进或者阻碍非

正式治理的产生ꎮ (参见图 １)

图 １　 非正式治理的发生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ꎮ

首先ꎬ政治风险是非正式治理窗口出现的重要因素ꎮ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ꎬ国内的

政治支持决定了国家的政策选择ꎮ 因此国家往往在面对变动的国内需求时采取机会

主义的态度ꎬ在欧盟一体化的背景下ꎬ成员国对国内政治诉求的反应会影响与成员国

间合作的承诺ꎮ① 基于以上逻辑ꎬ成员国之间需要正式的规则设计来降低未来不合作

的风险ꎻ同时对于正式规则的共有理解(ｃｏｍｍ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能稳定对于未来合作的预

期ꎮ 因此ꎬ有学者将欧盟定位为一个规制政治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ｔｙ)ꎬ②并认为欧盟核心

的特点就是建立了集体决策的正式规则ꎬ③这样的正式规则对于保证成员国之间的长

期稳定合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但是正式规则建立以后往往会面临决策环境的变化ꎬ当这种变化在行为体内部形

成不能承受的成本－收益变动时ꎬ就会产生政治风险ꎮ④ 政治风险会促使行为体诉诸

非正式治理的渠道ꎮ

政治风险之所以没有导致行为体放弃正式规则的原因在于正式规则符合所有行

１８　 欧盟的非正式治理模式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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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的长远利益ꎮ 如果由于特定政治风险而破坏某一领域的正式规则ꎬ会对行为体之

间的长期合作信用产生影响ꎮ① 这一逻辑在欧盟一体化过程中十分明显ꎬ欧洲一体化

进程符合大多数成员国的长远利益ꎬ对于条约义务、正式规则的遵守保证了成员国之

间长远的合作预期ꎮ 成员国面对不可预期的政治风险时会更多地选择非正式治理而

非直接违反正式规则下的义务ꎮ
其次ꎬ正式规则与特定政治风险共同决定了非正式治理发生的方向ꎬ即中心化的非

正式治理还是去中心化的非正式治理ꎮ 笔者主要区分两种政治风险ꎬ即系统性政治风险

和非对称政治风险ꎮ 前者主要指外部冲击影响了政治系统的绝大多数成员ꎬ这些行为体

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政策灵活性来应对风险ꎻ非对称的政治风险指的是只有少数国家受到

政治风险的影响或是政治风险的潜在成本在成员国的分布是不均衡的ꎮ 这里需要指出

的是ꎬ虽然政治风险是非正式治理产生的重要因素ꎬ但是政治风险并不必然导致非正式

治理需求的产生ꎬ它还取决于政治风险与正式规则的相对关系(参见表 １)ꎮ

表 １　 非正式治理的主要类型

正式规则

统一的、超国家的 多样性、政府间的

政治风险
系统性风险 无需求 中心化

非对称风险 去中心 无需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ꎮ

在正式规则具有中心化、超国家特点的情况下ꎬ系统性政治风险可以通过既有的

政策手段加以解决ꎬ无须诉诸非正式治理手段ꎮ 例如在面对此次席卷整个欧洲的债务

危机时ꎬ欧盟理事会官员认为欧洲中央银行这一超国家机构应该在深化结构性改革和

系统性调整方面发挥主要作用ꎮ② 反之ꎬ如果面临非对称政治风险ꎬ那么潜在风险的

承受国会出现强烈的去中心化非正式治理的需求ꎮ 这一情况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１９６６
年的“空椅危机”及其直接导致的“卢森堡妥协”ꎬ其中第一条规定“当多数投票制威胁

到某一成员国的关键利益时ꎬ成员国将在适当时间内找到一个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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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法”ꎮ① 此外ꎬ在共同商业政策(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领域ꎬ正式规则具有市

场创造(ｍａｒｋｅｔ－ｍａｋｉｎｇ)、高度集中的决策和执行特点ꎮ 欧盟委员会在做出反倾销临

时措施时ꎬ由于进口国与生产国面临不同的政策成本ꎬ承担不同的政治风险ꎬ欧盟委员

会在决策前都会在成员国间进行非正式投票从而通过适当的措施降低对个别国家的

利益侵害ꎮ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４ 年欧盟东扩以后ꎬ成员国在贸易领域的政策偏好差异扩大ꎬ
成员国往往绕开正式的 １３３ 委员会ꎬ通过幕后协商的方式确定议程ꎮ②

而在正式规则具有尊重多样性、政府间的属性时ꎬ成员国面对非对称风险时可在

决策环节直接行使否决权保护自身利益ꎬ无须诉诸非正式治理ꎮ 反之ꎬ当成员国面临

系统性的政治风险时ꎬ个别成员国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坚持可能会导致谈判失败(ｎｅ￣
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继而损害整体利益ꎬ这种情况下多数成员国会产生强烈的中心化非正

式治理的需求ꎮ
最后ꎬ认知框架(ｆｒａｍｅ)作为催化剂对于非正式治理起着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ꎮ

对认知框架的研究最早发端于新闻传媒领域ꎬ指记者通过特定的叙事角度来塑造新

闻ꎬ并期望激发读者的共鸣从而传递这一特定的理解角度ꎮ③ 而后这一分析工具逐步

拓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ꎮ 默里埃德尔曼(Ｍｕｒｒａｙ Ｅｄｅｌｍａｎ)认为认知框架

主要发挥以下四种功能:定义问题、分摊责任、传递道德判断和提出解决方案ꎮ④ 现有

的研究认为认知框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它会随着特定的社会环境或是实践发展转变ꎬ
有些转变甚至是迅速且影响巨大的ꎮ 鲍德温范戈普(Ｂａｌｄｗｉｎ Ｖｏｎ Ｇｏｒｐ)通过研究

比利时媒体对难民的报道后发现ꎬ在圣诞节期间ꎬ难民的“受难者认知框架”(ｖｉｃｔｉｍ－

ｆｒａｍｅ)比“入侵者认知框架”( ｉｎｔｒｕｄｅｒ－ｆｒａｍｅ)更占主导地位ꎮ⑤ 当然认知框架对于政

策影响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黄幼公(Ｎｉｃｋ Ｕｔ)拍摄的越南女孩赤身逃离凝固汽油弹袭击

的照片ꎮ 这一照片激发了美国国内乃至全世界的反战浪潮ꎬ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

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ꎮ⑥

在这里笔者要强调ꎬ不仅认知框架对于非正式治理的作用是双向的ꎬ外部风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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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规则的搭配同样会影响非正式治理是否发生ꎮ 例如ꎬ在中心化非正式治理发生

时ꎬ如果政治风险由系统性风险转变为不对称风险ꎬ那么非正式治理就会受到限制ꎬ甚

至重新回到之前的政府间决策模式ꎮ 因此ꎬ非正式治理的发展不是无限制的ꎬ两个因

素中任何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其受到限制ꎮ

(二)非正式治理的类型

通过上文的分析ꎬ本文已经建立了对于非正式治理产生机制及其方向的基本认

识ꎬ那么如何区分类型多样的非正式治理方式? 例如ꎬ为何在有些环境中网络治理而

非开放式协调成为政策选项?

现有研究往往只关注特定治理模式产生的特定情境ꎬ例如盖瑞马克思认为主权

观念以及主权国家的管理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受到挑战ꎻ同时ꎬ与主权国家相比欧盟

机构缺乏强制力ꎻ此外次国家行为体和私行为体都有参与决策的利益动机和信息优

势ꎮ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多层治理模式应运而生ꎮ① 但是ꎬ这些因素同样适用于

其他非正式治理模式ꎬ例如鉴于成员国的信息优势和执行能力ꎬ欧盟委员会往往放弃

自上而下的法律协调(ｌｅｇ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而是通过委托授权(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成员国甚至

是私行为体来制定规则ꎮ 因此ꎬ基于上文的文献批评ꎬ笔者认为非正式治理研究应更

适合采用比较的视角ꎮ

同时ꎬ欧盟决策方式很难再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建立的支柱体系(ｐｉｌ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来理解ꎬ实际上各种政策渐渐具备了跨支柱(ｃｒｏｓｓ－ｐｉｌｌａｒ)的特点ꎮ② 例如ꎬ欧

盟的共同贸易政策具有了经济外交属性ꎬ③而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又和第一支柱的相

关领域融合ꎮ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ꎬ欧盟外交政策再也不能仅仅依靠超国家主义或是政

府间主义这样简单的二分法来解释了ꎬ④而非正式治理的比较研究正回应了这种政治

现实ꎮ

基于学术研究与政治运作现实的需要ꎬ本文以两个方向的非正式治理为横轴ꎬ以

政策不同阶段为纵轴ꎬ建立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治理模式、不同非正式治理模式之间

的类型图ꎬ以期从宏观层面对现有的治理模式进行梳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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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非正式治理模式与正式规则的比较

等级化政策过程 非等级化政策过程

(正式规则)
超国家、中心化模

式

(非正式治理)
去中心化的非正式

治理

(正式规则)
政府间合作或竞争

(非正式治理)
中心化的非正式治

理

议程设置
欧盟委员会垄断提

案权
成员国影响提案

成员国独享或与欧

盟委员会共享提案

权

欧盟委员会提案

政策决定 特定多数投票 共识 全体一致 共识

政策执行
欧盟委员会主导的

法律协调

委托执行 /开放式

协调 /网络化治理 /
互认

成员国独立执行 互认 /开放式协调

强制

执行①

违规审查程序( ｉｎ￣
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

判例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ꎮ 其中等级化政策过程参考了 Ｔａｎｊａ Ａ. Ｂöｒｚｅｌ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ｅ￣

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４８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０ꎬ ｐ.１９８.

鉴于现有文献已经对网络化治理和委托执行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ꎬ②因

此下文将不再赘述ꎮ 笔者将主要就决策阶段的非正式治理(共识)以及政策执行阶段

的互认进行详细的阐述ꎬ案例研究则会详述开放式协调的含义及其实践ꎮ

一般来说ꎬ欧盟理事会的决策方式一般分两种:特定多数投票(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ｖｏｔｉｎｇꎬ ＱＭＶ )以及全体一致(ｕｎａｎｉｍｉｔｙ)ꎮ 随着单一欧洲法令的施行ꎬ多数投票从共

同市场领域逐渐扩展到其他经济与社会事务领域ꎬ成为欧盟最为重要的决策方式ꎮ③

根据条约规定ꎬ这种决策方式由欧盟委员会提出动议ꎬ然后经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

共同审议后通过ꎮ 但是在实际运行中ꎬ学者发现 ８１％的决策不是经过理事会多数投

票ꎬ而是通过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的方式通过ꎮ④ 这里有必要区分共识与全体一致两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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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ꎬ后者主要在欧洲理事会或政府间合作主导的政策领域中使用ꎬ依然需要通过正式

投票一致通过ꎻ而前者并不经过正式投票ꎬ决策通过不意味着所有成员国都持支持态

度ꎬ只是持异议态度的国家保持沉默并不公开反对ꎮ
由于共识决策处于特定多数决策和全体一致决策的中间地带ꎬ兼顾了最低程度的

有效合作以及决策的灵活性ꎬ因此同时成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非正式治理的主要决策

方式ꎮ 但是对于中心化的非正式决策ꎬ共识更加强调由于避免了个别成员国的否决投

票而形成最低限度的合作ꎻ对于去中心化的非正式决策ꎬ共识更强调照顾其他个别成

员国的关键利益也即政策的灵活性ꎮ

表 ３　 ２００２ 年欧盟法案决策情况

正式规则 法案总数 出现意见分歧的法案 占比 共识决策占比

全体一致(２９％) ５７ ４ ７％ ９３％
特定多数(７１％) １３７ ３３ ２４％ ７６％
总计(１００％) １９４ ３７ １９％ ８１％

　 　 资料来源:Ｄｏｒｏｔｈｅｅ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ꎬ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４４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５ꎬ ｐ.７３.

通过表 ３ 中 ２００２ 年的数据可以看到ꎬ无论正式规则是全体一致决策还是特定多

数决策ꎬ共识决策都成为主流的决策模式ꎮ 共识背后的逻辑在于ꎬ由于任何正式的投

票记录都要向民众公开ꎬ因此在特定多数投票中的少数票国家不得不接受一项在国内

并不受欢迎的议案ꎬ承担巨大的民意和政治压力ꎮ 相反ꎬ通过非正式的方式ꎬ相关成员

国一方面可以保持沉默换取多数成员国集团在其他政策领域的补偿(ｔｒａｄｉｎｇ ｖｏｔｅｓ)ꎬ①

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正式的投票记录ꎬ并不会面临国内的问责压力ꎮ 同样ꎬ全体一致投

票中ꎬ如果个别国家否决了法案ꎬ不仅会承受导致合作失败的巨大压力ꎬ并且会在今后

的合作中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ꎬ因此通过非正式的方式ꎬ成员国可以避免其他国家的

敌视以及换取长期的合作利益ꎮ
除了利益的考量ꎬ“共识的文化”也会限制理事会决策中正式投票的使用ꎮ 因为

成员国代表在理事会的会见频率远高于其他欧盟机构ꎬ因此往往在代表之间形成共同

信任和一种“共识的文化”ꎮ② 而轮值主席国的设置让成员国基于长远的理性考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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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择公开表达反对ꎮ 正是在利益和共同信任的双重影响下ꎬ成员国更倾向于通过共

识而不是正式投票的形式决策ꎮ

作为政策执行阶段的非正式治理模式之一ꎬ互认(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产生于共同

市场建立期间ꎬ主要是为了打破成员国之间的规则壁垒ꎬ促进货物在共同体内自由流

动ꎮ 在“Ｃａｓｓｉｓ ｄｅ Ｄｉｊｏｎ”判例中ꎬ针对德国提出的法国黑加仑酒不符合德国酒类规定

因此禁止在德国销售ꎬ欧洲法院认为在一国合法生产并销售的产品没有理由不可以在

其他成员国销售ꎬ由此确立了共同市场领域的标准互认原则ꎮ① 现在ꎬ互认作为一种

新治理方式逐渐从经济领域向司法和内政(ＪＨＡ)领域、环境政策等领域扩展ꎮ

表 ４　 互认与法律协调的比较

没有互认和协调 互认 法律协调

管制方 东道国和母国共同管制 仅受母国管制 欧盟规则统一管制

成本 企业承担 消费者承担 政府承担

政治影响 没有主权转移 横向主权转移 纵向主权转移

　 　 资料来源:Ｓｕｓａｎｎｅ Ｓｃｈｍｉｄｔꎬ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０７ꎬ ｐ.６７４.

如果将法律协调与互认相比ꎬ前者属于中心化的执行方式ꎬ往往伴随着国家主权

自下而上的转移ꎮ 通常欧盟委员会通过执行法案(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ｃｔ)推动成员国形成

一致标准ꎮ 这种情况下ꎬ成员国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改革压力和协调成本ꎮ 但是如果没

有互认ꎬ则政府保持了国内法律体系的完整和自主ꎬ可企业或者其他行为体就会承担

由于不同规则标准造成的适应成本(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ꎮ 因此从比较的视角看ꎬ互认一方

面保证成员国各自法律体系的自主性ꎻ另一方面ꎬ它又保证了在欧盟实现了最低限度

的规则协调ꎮ

三　 欧盟的非正式治理与欧盟的难民政策发展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底ꎬ欧盟理事会以史无前例的特定多数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欧盟范围

内的难民强制分配方案ꎬ这一举措引起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巨大反应ꎬ也引发了媒体的

高度关注ꎮ 实际上ꎬ这一决策完全符合欧盟条约的正式规定ꎬ但由于打破了欧盟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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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期以来的非正式决策方式从而引发关注ꎮ 下文将结合本文提出的欧盟非正式治

理的研究框架ꎬ分析欧盟难民政策出现非正式治理的原因和表现ꎬ并分析非正式治理

的限度ꎬ从而部分检验本文的研究框架ꎮ
(１)欧盟难民政策的共同体化

二战以后ꎬ西欧诸国的移民和难民政策主要基于经济和市场因素的考虑ꎮ 移民作

为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补充是受到各国普遍欢迎的ꎬ因此各国移民政策的变动主

要是为了协调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ꎬ在那个时期移民的身份和法律地位等问题

在西欧各国并不是一个敏感的问题ꎮ
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ꎬ特别是单一市场法令的实施ꎬ难民政策重新出

现在欧洲领导人的政治议程上ꎮ 可以说ꎬ西欧的移民和难民政策正是共同市场发展的

副产品ꎬ因为成员国之间和共同体内部实现了人员、货物和资本的自由流动ꎬ成员国才

开始考虑共同体外部边境的管理问题ꎮ 但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主张对移民的限制性

措施主要还是基于大量移民给国内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经济带来的冲击ꎮ
在西欧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同时ꎬ欧共体成员国面临着大量来自于东欧的经济

移民、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威胁ꎮ 这一时期ꎬ欧洲内部开始出现将难民与非法移

民相联系的趋势ꎮ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欧各国在边境管理方面的合作发展迅速ꎮ
１９８５ 年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与荷兰五国签署«申根协定»ꎬ而 １９９０ 年签署的«申
根执行协定»(Ｓｃｈｅｎｇｅ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和所有欧盟成员国签署的«都柏林协

定»(Ｄｕｂｌｉ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ｓｙｌｕｍ)共同确立了欧盟关于边境管理和难民申请的基本

原则ꎮ①

通过梳理欧盟条约中关于难民事务相关条款可以发现ꎬ经过近 ２０ 年的发展ꎬ难民

政策已经从早期被政府间主义主导发展到«里斯本条约»时期的实现共同体化ꎮ 实际

上ꎬ不仅在条约文本上难民问题的权限不断从成员国向欧盟机构集中ꎬ同时在欧盟机

构设置的演进中也可以发现这一趋势ꎮ
在前欧盟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巴罗佐(Ｊｏｓé Ｍａｎｕｅｌ Ｄｕｒãｏ Ｂａｒｒｏｓｏ)的第二任期

中ꎬ司法、自由和安全总司(ＤＧ ＪＬＳ)被拆分为内政总司(ＤＧ ＨＯＭＥ)和司法总司(ＤＧ
ＪＵＳＴ)ꎮ 在 １９９８ 年时ꎬ负责难民政策的总司只有 ４６ 名全职人员ꎬ而到 ２００８ 年这一数

字已经上升到 ４４０ 人ꎬ与贸易总司相当ꎻ同样ꎬ其财政预算在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增长

了三倍ꎬ达到 １２.５ 亿欧元ꎬ占欧盟总预算的 ０.８３％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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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欧盟法中的难民政策相关条款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正式将包含难民领域政策合作的司法和内政事务(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ＪＨＡ)纳入到“第三支柱”中ꎮ

该领域的合作遵循政府间主义的形式ꎬ采取全体一致的决策方
式ꎬ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在该领域几乎没有权限ꎮ

«阿姆斯特丹条约»

将难民事务从“第三支柱”转移至“第一支柱”ꎬ①条约第四编确立
了欧盟机构在该领域活动的法律基础ꎮ

将申根协定纳入到欧盟条约体系中ꎬ欧盟形成了统一的边境管
理和难民法律体系ꎮ

过渡期五年内ꎬ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共享提案权且欧盟理事会
采取全体一致的决策方式ꎮ

过渡期五年后ꎬ欧盟委员会独享提案权ꎬ但由成员国全体一致
的方式决定特定多数投票方式适用的政策领域ꎮ

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的地位提升ꎬ但是依然受到限制ꎮ

«尼斯条约» 相关条款与«阿姆斯特丹条约»类似ꎮ

«里斯本条约»

移民和难民政策完全纳入到条约框架内:
«欧盟条约»第三条将建立“自由ꎬ安全和公正的欧洲”(ａｒ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设定为欧盟的政策目标ꎻ
该领域适用普通立法程序(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ꎻ
欧洲法院具有完全管辖权ꎬ例如初步裁定(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ｕｌｉｎｇ)和

违规审查程序ꎮ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ꎮ

因此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ꎬ欧盟的难民政策在过去的 ３０ 年中一体化程度不断提

高ꎬ而«阿姆斯特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更是难民政策发展的里程碑ꎮ 因此有学者

指出ꎬ欧盟机构正在从难民政策的决策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心ꎮ②

(二)难民政策继续被政府间合作主导

虽然从«阿姆斯特丹条约»开始难民政策已经成为共同体政策的一部分ꎬ甚至根

据«里斯本条约»的规定ꎬ难民政策适用于普通立法程序(第 ７８ 条)ꎬ这意味着欧盟委

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等欧盟机构应该在难民政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但是在实

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ꎬ无论是在决策环节还是在政策的执行环节ꎬ成员国的影响依然

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ꎬ这也意味着在难民政策领域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偏离欧盟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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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ꎬ难民政策明确归为“司法与内政事务”中(第六编ꎬ第 Ｋ.１ 条)ꎮ 在«阿姆斯特
丹条约»中ꎬ难民政策则作为第四编———人员自由流动(ｆｒｅ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的一部分ꎬ而人员自由流动在条
约中明确归类为“共同体政策”(ｐａｒｔ 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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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正式治理的现象ꎮ

这种非正式治理的现象首先体现在欧盟理事会的决策大多通过共识而避免通过

正式投票的方式进行ꎬ①而且在政策输出中更多反映了成员国的偏好而非欧盟机构的

偏好ꎮ② 在难民政策上ꎬ成员国出于对内部安全的考量更偏向于采取限制性的难民政

策ꎻ与之相反ꎬ欧盟机构ꎬ尤其是欧洲议会往往主张自由导向的难民政策ꎬ希望给予难

民更宽松的申请条件ꎮ 基于这种差别ꎬ有学者认为随着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在«阿

姆斯特丹条约»之后决策地位的不断提升ꎬ欧盟的难民政策会体现更多的人道主义和

自由导向的特点ꎮ③ 然而经过对欧盟 ２００５ 年前后的难民政策所做的文本分析ꎬ学者

发现虽然后来的难民政策赋予了难民一些额外的权利ꎬ但这些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其限

制性这一根本特点ꎬ甚至欧洲议会在 ２００５ 年后的决策中软化了其早期坚持的人道主

义主张ꎬ反而向成员国的立场靠拢ꎮ④

其次ꎬ在难民政策执行过程中ꎬ欧盟委员会并没有通过管制性手段(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在成员国实施统一标准的、有法律拘束力的政策ꎬ而是选择软性的、赋予成员国

更多自由度的政策工具ꎮ 第一ꎬ欧盟难民政策在成员国的执行大部分采取的是开放式

协调和互认的形式ꎮ 开放式协调最早产生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ＥＭＵ)的政策实践

中ꎬ其只设立一个共同的宏观目标ꎬ但是并不规定具体的政策工具和实施手段ꎬ期望促

使成员国通过政策学习的过程在整个欧盟形成统一的政策实践ꎮ 为落实欧盟法中的

难民政策条款ꎬ欧盟委员会在“海牙行动计划”(Ｈａｇｕ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中引

入“计分板”(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来详细记录每个成员国的遵约情况ꎬ试图通过成员国之间的

压力(ｐｅ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来促使成员国履行各自的条约义务ꎮ 此后ꎬ欧盟委员会又在“斯

德哥尔摩行动计划”(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中提出通过互认来统一成员

国之间的难民决定ꎬ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成员国做出的难民申请决定将会被其他成员国

认可ꎮ 第二ꎬ即使欧盟委员会通过欧盟法令的形式协调各国难民政策ꎬ其一般也选择

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和决定(ｄｅｃｉｓｉｏｎ)而非条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的形式ꎮ 欧盟现有的涉及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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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ａｃｔｉｖꎬ “ＥＵ Ｂａｃｋ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Ｐｌａｎ ｉｎ Ｔｅｅｔｈ ｏｆ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
ｔｉｏｎ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ｅｕｒｏｐｅ / ｅｕ－ｂａｃｋｓ－ｒｅｆｕｇｅｅ－ｐｌａｎ－ｔｅｅｔｈ－ｅａｓ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３１７８５９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在难民政策上ꎬ欧盟委员会期望不断推动难民政策的一体化程度ꎬ而欧洲议会将自己标榜为“人权的捍
卫者”致力于推动基于人道主义、自由导向的难民政策ꎮ 欧洲议会的态度体现在以下文件中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
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ｉｄｅｓ / ｇｅｔＤｏｃ.ｄｏ? ｐｕｂＲｅｆ ＝ － / / ＥＰ / / ＴＥＸＴ＋ＲＥＰＯＲＴ＋Ａ５－２００２－０３３３＋０＋ＤＯＣ＋ＸＭＬ＋Ｖ０ / / Ｅ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ꎮ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ａｕｎｅｒｔ ａｎｄ Ｓａｒａｈ Ｌéｏｎａｒｄ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Ａｓｙｌｕ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ｅｎｕｅ－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９ꎬ Ｎｏ.９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１４０９－１４１０.

Ａｒｉａｄｎａ Ｒｉｐｏｌｌ Ｓｅｒ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Ｔｒａｕｎｅｒꎬ “Ｄｏ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Ｍａｋ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Ｕ Ａｓｙｌｕｍ
Ｌａｗ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８ꎬ ２０１４ꎬ ｐ.１１５０.



接收、资格和程序的法令除都柏林协定以及建立指纹采集系统的条例外都是通过指令

形式发布的ꎮ① 而在欧盟的法律体系中不同于条令的严苛执行规定ꎬ指令只对政策目

标作出规定ꎬ而政策执行的方式则留给成员国自主决定ꎮ②

表 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欧盟难民、人口贩卖和非法移民相关的法律工具统计

　 　 　 　 　 　 法律工具

数据
条例 指令 决定

数量 ４ １２ １
比例 ２４％ ７１％ ５％

　 　 资料来源:表由作者自制ꎮ 法律文件参考下文ꎬ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ｓｙｌｕｍꎬ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 / / ｆｒ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ｌａｗ－ａｓｙｌｕ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ｏｒ￣

ｄｅｒｓ－２ｎｄｅｄ＿ｅｎ.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此外ꎬ在欧盟体制和法律框架之外ꎬ部分成员国采取政府间合作的方式试图绕过

欧盟体制冗长的决策和执行程序从而加速其在边境管理上的合作ꎮ ２００３ 年ꎬ在法国

的提议下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内务部长组成了 Ｇ５ 论坛ꎬ２００６ 年波兰加入

使其发展成为 Ｇ６ 论坛ꎮ 该组织每年举行两次部长会议ꎬ并设有轮值主席一职ꎮ 时任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达了 Ｇ５ 论坛设立的初衷:论坛的设立是对“欧

盟低效的难民政策的失望”ꎬ希望通过成员国的合作推动欧盟层面的合作ꎮ③

通过以上分析ꎬ笔者认为ꎬ虽然难民问题在欧盟条约中越发带有超国家、中心化决

策的特点ꎬ但是实际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往往由成员国主导ꎬ欧盟机构实际上放弃了欧

盟条约赋予的权限ꎮ 难民政策的决策过程主要通过共识而非特定多数投票的方式ꎬ并

主要反映了成员国的限制性政策偏好ꎻ在政策执行中欧盟委员会多通过互认、开放式

协调等软性治理工具而非法律协调的强制性方式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欧洲难民政策从决

策和执行的角度更多地体现了上文研究框架中的去中心化非正式治理模式ꎮ

(三)难民政策非正式治理的原因及其限度

１９　 欧盟的非正式治理模式刍议

①

②

③

难民政策相关的指令包括: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３ / ３３ / ＥＵꎬ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３ / ９ / ＥＣꎬ Ａｓｙｌｕｍ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３ / ３２ / ＥＵꎬ Ａｓｙｌｕｍ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５ / ８５ / ＥＣꎬ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
ｔｉｖｅ ２０１１ / ９５ / ＥＵꎬ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４ / ８３ / ＥＣꎮ

Ｐａｕｌ Ｇｒａｉｇ ａｎｄ Ｇｒáｉｎｎｅ ｄｅ Ｂúｒｃａꎬ ＥＵ Ｌａｗ: Ｔｅｘｔꎬ Ｃ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１０６.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Ｂｏｓｓｏｎｇ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Ｐｒüｍꎬ 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ｄａｍｍ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ＬＳＥ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２００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ｓｅ. ａｃ. ｕｋ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ｅｎｔｒ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 / ＥＦＰＵ / ＥＦＰＵｐｄｆｓ /
ＥＦＰＵ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ｗｐ７.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基于本文提出的非正式治理的发生逻辑ꎬ笔者主要从不对称政治风险以及安全化

认知两个角度对欧盟难民政策领域出现非正式治理的原因进行分析ꎬ并从政治风险和

认知框架的变化来分析非正式治理的限度ꎮ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ꎬ因为不同成员国面临着不同的难民压力并在该问题上立场

迥异ꎬ因此难民问题在开始时仅仅在个别西欧国家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ꎮ 这一特点在

历次条约修订过程中成员国对难民条款的争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ꎮ 例如在«阿姆斯

特丹条约»的谈判中ꎬ德国、荷兰和比利时希望将一个有法律强制力的、统一的移民政

策纳入到条约框架中ꎬ并希望难民政策采取多数投票的决策方式ꎮ 但是由于英国和丹

麦的反对ꎬ最终的条约文本仅仅提出只有在全体一致的方式下才能确定哪些政策领域

采取多数投票的决策方式ꎮ①

通过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可以发现ꎬ自 １９９６ 年以来ꎬ难民的主要接收国按接收难民

数量大小依次为德国、英国、荷兰和比利时ꎬ因此难民在欧盟的分布是及其不均衡

的ꎮ② 因而这些难民接收大国更加希望建立覆盖整个欧盟的难民政策ꎬ③但是由于其

他难民接收国往往具有更为严苛的难民申请程序ꎬ它们担心统一的难民政策会降低本

国的政策门槛造成大量难民涌入ꎬ因此拒绝统一的、强制性的欧盟难民政策ꎮ 例如ꎬ由

于意大利和希腊接收的难民数量很少ꎬ难民问题向来不属于政策议程的优先选项ꎮ 因

此即使面对具有人权导向的左翼政党的批评ꎬ政府依然缺乏改革难民政策的动力ꎮ④

所以欧盟国家面临的不对称的政策风险使成员国产生了对去中心化合作的巨大需求ꎮ

与此同时ꎬ主导该时期难民政策的认知框架主要基于对边境和内部安全的考虑而

非 １９５１ 年通过的«难民地位公约»规定下的国际义务ꎮ 例如ꎬ杰夫休斯曼斯( Ｊｅｆ

Ｈｕｙｓｍａｎｓ)认为ꎬ难民政策的安全化实际上是伴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而产生的ꎬ这

是一个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过程ꎮ 正是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人员在成员国之间的

自由流动ꎬ让人们开始关注外部边界的管理ꎬ以及人员自由流动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胁ꎮ

他认为ꎬ难民政策的安全化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的认识:第一ꎬ保持对

公共秩序和内部稳定的维护ꎻ第二ꎬ难民对福利国家的挑战ꎻ第三ꎬ文化多元主义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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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导文化的冲击ꎮ① 正是在这种认知框架的影响下ꎬ成员国对难民问题的理解主要

通过安全视角ꎬ主张限制性的难民政策ꎬ对让渡边界管理主权的措施十分敏感和排斥ꎮ

还应指出的是ꎬ这一时期的难民问题的安全化认知框架并不仅仅受到欧洲极右翼政党

的影响ꎬ而是由一个囊括成员国、草根社会、泛欧警察网络和媒体等多种因素共同造

成ꎮ② 难民政策安全化的认知框架最明显的体现是 １９９０ 年签署的«申根执行协定»ꎬ

其将难民和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边境管控联系起来ꎮ③ 此外ꎬ“９１１”恐怖

袭击更是加剧难民政策安全化的趋势ꎬ成员国对于欧盟层面的统一边境管理态度更加

消极ꎮ 从这个角度说ꎬ安全化的认知框架在另一个方面加强了成员国对于难民政策去

中心化治理的需求ꎮ

基于上文分析ꎬ笔者认为ꎬ部分成员国面临的不对称的难民压力以及这一时期占

主导地位的安全化视角共同导致了欧盟难民事务领域出现了去中心化的非正式治理ꎬ

欧盟机构实际发挥的政策影响力与条约的正式规定相比差距甚远ꎮ 但是本文的研究

框架同样提出ꎬ引发非正式治理因素的影响并不都是正向的ꎬ它们既可以促使非正式

治理的产生ꎬ同样也可以限制其发生ꎮ 如果某些因素的性质发生变化ꎬ那么非正式治

理同样会达到临界点ꎬ这一假设在欧洲难民政策的近期发展中同样可以得到验证ꎮ

首先ꎬ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欧盟面临的难民危机不再是个别成员国面临的非对称政治

风险ꎬ而是演变为覆盖整个欧洲的难民危机ꎮ 由于北非、中东和东欧同时发生政治动

荡ꎬ欧盟的陆地边界实际上成为“政治动荡之弧”ꎬ各个成员国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难

民危机ꎮ 根据欧盟边境管理局(Ｆｒｏｎｔｅｘ)的报告ꎬ２０１５ 年第二季度有超过 １７ 万难民非

法穿越欧盟边境进入欧洲ꎬ数据同样显示前八个月已经有累计超过 ５０ 万难民通过各

种途径抵达欧洲ꎮ④ 此时ꎬ无论是边境国家希腊、意大利还是欧盟主要的难民目的地

国家德国、奥地利和北欧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难民压力ꎮ 因此ꎬ２０１４ 年的难民问题逐

渐演变为整个欧盟面临的危机ꎬ也即所有欧盟成员国面临的系统性政治风险ꎮ

其次ꎬ现有的非正式治理方式严重制约了欧盟在难民问题上的行动能力ꎮ 即使所

有成员国都面临着难民危机带来的压力ꎬ但是由于各国之间难民申请的成功率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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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身份后享受的社会福利的差异ꎬ难民往往更集中于西欧发达国家ꎮ 因此东欧部分

国家在接收难民问题上态度消极ꎬ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甚至关闭了各自的边境从而阻挡

难民进入ꎮ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ＶｉｋｔｏｒＯｒｂáｎ)一度态度强硬地认为“难民危

机是德国的问题ꎬ不是欧盟的问题”ꎮ① 为了弥合东西欧之间的立场差异ꎬ９ 月 ２１ 日

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卢森堡外长让阿瑟伯恩(Ｊｅａｎ Ａｓｓｅｌｂｏｒｎ)在离欧盟峰会开幕

一天前甚至专门飞赴布拉格试图说服东欧国家在难民问题上进行合作ꎬ但最终无功而

返ꎮ 这些现象表明欧盟领导人在面对刻不容缓的难民危机时ꎬ过去的共识决策方式再

也无法发挥作用ꎬ反而阻碍了有效的政策产出ꎮ②

最后ꎬ９ 月 ３ 日叙利亚小男孩在土耳其海滩溺亡的照片登上欧洲各大媒体头版

后ꎬ欧洲民众对于难民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ꎮ 法国国内对难民持欢迎态度的民众比

例在此次事件后增长了 ９％ꎬ进而突破半数达到 ５４％ꎮ③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ꎬ连之前对

任何“布鲁塞尔做出的难民政策”都持反对态度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也转变立场ꎬ宣布

将会接收更多的叙利亚难民ꎮ④ 在极短的时间内ꎬ欧洲民众对于难民的认知框架开始

从安全视角转变为人道主义的、责任的视角ꎬ倾向于更加宽容的难民政策ꎮ 正如西方

的一位记者所说ꎬ这张照片给了媒体一次机会将难民危机人道主义化(ｈｕｍａｎｉｚｅ ａ ｃｒｉ￣

ｓｉｓ)ꎬ从而促使人们认识这次危机的根源ꎮ⑤

因此ꎬ正是欧盟成员国面临的系统性难民危机以及欧盟民众对待难民态度的巨大

转变限制了在难民问题上的去中心化非正式治理ꎮ 此后ꎬ在德国、法国和欧盟委员会

的强力推动下ꎬ欧盟理事会最终形成这一由特定多数投票产生的强制性难民分配方

案ꎬ欧盟难民政策重新回到正式条约规则的轨道ꎮ 虽然此后东欧国家依然对该方案持

批评态度ꎬ但是都同时表示会遵守欧盟法律ꎮ⑥ 甚至有媒体披露ꎬ欧盟委员会将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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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８ 日提出一项包含建立欧盟常设边境卫队(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Ｆｏｒｃｅ)的动

议ꎬ从而提升申根区的边境管理水平ꎮ① 如果这一动议得到批准ꎬ则不仅是欧盟委员

会在难民及边境管理问题上为数不多的发挥条约赋予其职能的体现ꎬ也是其推动欧洲

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体现ꎮ

从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中我们知道ꎬ在很长的时期内由于难民问题只涉及个别成

员国、同时难民数量有限ꎬ非正式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成员国之间最基本合作的同

时还保留了部分成员国的政策自由度ꎮ 但是随着 ２０１４ 年以来难民问题逐渐扩展到整

个欧盟且在欧盟边境有失控的趋势下ꎬ这种最低限度的合作再也无法满足政治需要ꎮ

同时民众对于难民态度的快速转变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领域的非正式治理实践ꎮ

四　 结　 论

上个世纪末ꎬ欧盟研究出现了“治理转向”ꎮ 在此背景下ꎬ通过对欧盟政策过程的

观察ꎬ笔者认为仅仅关注正式的决策程序、法律规定是不够的ꎬ现实政治实践中大量背

离正式规定的政策现象要求学者对于非正式治理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ꎮ

结合治理的概念与特点以及对非正式治理文献的总结ꎬ笔者提出了一个非正式治

理产生的新研究框架ꎮ 该研究框架认为ꎬ政治风险是促成非正式治理的必要条件ꎻ当

特定的政治风险与正式规则形成合适搭配时ꎬ非正式治理的窗口就会出现ꎮ 如果详细

分类ꎬ当系统性政治风险与统一的、超国家的正式规则相结合的时候ꎬ往往会出现去中

心化的非正式治理ꎻ当非对称性政治风险与政府间、多样性的正式规则相结合时ꎬ往往

出现中心化的非正式治理ꎮ 同时ꎬ特定的认知框架又会对非正式治理的出现产生影

响ꎮ

其后ꎬ笔者基于非正式治理的两大类别ꎬ将众多治理模式按照不同的政策阶段建

立一个统一的类型框架ꎮ 通过比较的视角ꎬ该类型框架既可以理解正式治理与非正式

治理的区别ꎬ从而在宏观上把握其普遍性ꎮ 同时ꎬ通过不同的治理模式之间的比较ꎬ理

解其适合的特定政策领域和不同政策阶段ꎬ从而加深对不同治理模式特殊性的理解ꎮ

基于以上理论建构ꎬ笔者试图对欧盟难民政策的历史发展从非正式治理的角度进

行阐释ꎮ 自«阿姆斯特丹条约»之后直至«里斯本条约»ꎬ难民政策实际上已经从成员

国掌控的决策领域上升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体属性的欧盟决策领域ꎮ 但是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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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政治实践中ꎬ欧盟难民政策实质上依然保留了成员国主导的特点ꎬ在决策阶段成

员国的偏好而非欧盟机构的偏好得到体现ꎬ在政策执行阶段不是通过欧盟委员会的法

律协调而是通过开放式协调和互认等“软法”的形式进行ꎮ 这些特点都明显体现了欧

盟难民事务中的去中心化非正式治理ꎮ 但是ꎬ由于近期非对称风险转变为系统性风

险ꎬ以及难民政策的安全化认知转变为基于人权、欧盟价值理念的认知限定了去中心

化的非正式治理ꎬ并最终使欧盟难民事务重回正式规则轨道ꎮ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正式规则正受到来自成员国越来越大的压力ꎬ有媒体甚

至认为ꎬ现有的强制分配政策会有解体的风险ꎮ 因此ꎬ无论从过去长时期的非正式治

理实践还是今天执行正式规则时面临的巨大压力来看ꎬ欧盟难民事务中非正式治理相

比正式规则似乎更加具有持久性和生命力ꎮ① 实际上这一现象在其他政策领域也同

样显著ꎬ安德烈亚伦斯考(Ａｎｄｒｅａ Ｌｅｎｓｃｈｏｗ) 就认为近年来在环境政策领域ꎬ由于一

体化的步伐过快ꎬ欧盟委员会的管制性政策工具遇到了极大的阻力ꎬ因此其更倾向于

具有更高灵活性的网络化非正式治理工具ꎮ② 从这个角度看ꎬ难民政策正式规则面临

的巨大挑战也可以看做是成员国对该领域一体化的一种消极反应ꎮ

实际上ꎬ这一现象也对今后的非正式治理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ꎬ即本文虽

然提出了非正式治理产生的逻辑框架ꎬ但是并没有深入阐释非正式治理与正式规则的

动态发展关系ꎮ 因此基于这一研究方向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非正式治理是一个短期的

现象ꎬ还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非正式治理是否可以通过渐进的政策变迁成为新的正式

规则?③ 非正式治理和正式规则的互动是否可以成为解释制度变迁的新途径?④ 对于

这些问题ꎬ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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